
WIPO馬拉喀什條約

　　《馬拉喀什條約》全名為《關於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2013年由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通過，並於2016年9月30日生效。《馬拉喀什條約》目標是在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同時，亦能擴大視覺障礙者資訊及資
源獲取的管道，允許盲人及視障者得複製已出版作品、簡化無障礙文本的印刷流通與授權，增加視障者閱讀機會。條約並要求締約方必須在國

內法中明文對著作權人權利的例外與限制規定，允許被授權實體（例如為視力及閱讀障礙者服務的非營利性組織），製作圖書的無障礙格式版

本，包括點字文本、大字本、數位化音訊等，並允許跨國境交換，均無須請求著作權人授權。

　　美國是目前擁有最多無障礙格式英文文本的國家。2019年1月28日，美國總統批准《馬拉喀什條約》後，美國成為了該條約的第50個締約
國。條約在美國國內實施後，居住在條約締約國的視力障礙者將能立即獲得約550,000份無障礙文本。

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

你可能會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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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稿時間：2019年04月

文章標籤

研發成果運用  智慧財產權  著作權

【8/27上午場】2025 科技專案成果管理之法制與實務課程→
【8/27下午場】2025 科技專案成果管理之法制與實務課程→

推薦文章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322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323
https://stli.iii.org.tw/search.aspx?key=%e7%a0%94%e7%99%bc%e6%88%90%e6%9e%9c%e9%81%8b%e7%94%a8&tp=1
https://stli.iii.org.tw/search.aspx?key=%e6%99%ba%e6%85%a7%e8%b2%a1%e7%94%a2%e6%ac%8a&tp=1
https://stli.iii.org.tw/search.aspx?key=%e8%91%97%e4%bd%9c%e6%ac%8a&t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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